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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启政办发〔2020〕40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落实
海上风电工程施工运维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吕四港经济开发区，市各有关部门：

发展海上风电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市海上资源优势、加速推进

全市能源转型，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和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

为切实加强全市海上风电安全管理，保障风电项目安全、有序开

发建设，积极防范和遏制施工运维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经市政府研

究决定，对全市海上风电施工、运维安全管理相关职责予以明确，

请各有关部门、园区和企业认真依照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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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强化企业主体责任

1. 海上风电建设单位项目开工，必须按照规定，通过相关审

批部门办齐项目审批、许可等相关手续，手续不完备项目一律不

得开工。

2. 建设单位招投标必须符合《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

法》，严格审查投标单位的施工资质，禁止层层转包和非法承包。

3. 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执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施工、运维期安全组织体系，制订施工运维

安全目标和保障方案。必须按照要求制订相关应急预案，经专家

评审后向市发展改革委、应急管理局、南通启东海事处进行报备，

未按要求报备的，一律不得进场施工。

4. 加强对施工、运维单位的管理，督促施工、运维单位落实

施工和运维过程中各项安全保障措施，必须与施工、运维单位签

订安全生产责任协议；不得接纳渔船、内河船及其他低标准船舶

从事施工、交通、运输和运维，将施工运维船舶、浮动设施及人

员和为施工作业或者活动服务的船舶及其人员纳入水上交通安全

管理体系；落实恶劣天气撤离措施，并与具备相关资质的单位签

订应急救援合作协议。

5. 建立健全风电场建设和项目投运后运维企业安全管理体

系，配备安全总监，定期组织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，

建立完善安全管理台账。

6．在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，建设并完善施工运维登乘点、

通讯保障、进出通道等必要的安全基础设施，参与落实海上避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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锚地的选址和建设。实施海上风电安全风险保证金制度。

凡上述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，未开工项目不得开工，

已开工项目必须停工、停产整顿，经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整改验收

同意后方可复工。

二、落实部门监管责任

落实各职能部门海上风电施工运维安全管理责任，做到责任

明确、各司其职，齐抓共管、形成合力。成立海上风电安全管理

协调领导小组，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。成员单

位（包括吕四港经济开发区）及工作职责如下：

发展改革委：负责海上风电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综合协调推进

工作；落实安全生产行业管理工作；牵头做好海上风电通讯安全

工作。

应急管理局：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，负责监督、指导、

协调相关部门和园区实施好涉及海上风电项目的应急管理和安全

生产工作。

自然资源局：负责属地区镇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海域管理，协

助企业做好项目建设过程中海域使用方面的矛盾协调；负责海洋

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的发布并指导海洋防灾减灾工作，配合开展避

风锚地、施工运维人员登乘点规范建设工作。

交通运输局(港口局)：配合做好避风锚地和应急通道的规划

工作，指导和服务建设单位落实避风锚地和应急通道的建设、应

用和维护等工作。

农业农村局：广泛开展宣传和教育，指导渔船不得随意进入



- 4 -

风电场施工和运行区域，监督渔船不得从事海上风电施工、运维

作业；配合开展海上抢险救助工作。

启东生态环境局：履行海上生态环境统一监督管理职责，负

责监督、指导、协调相关部门和海上风电开发企业做好海上风电

施工期及运行期的环境保护工作。

水务局：负责海上风电施工船、交通船、拖轮、锚艇及应急

救援等船舶进出闸口的调度工作；配合做好施工运维人员登乘点

的规范建设工作。

市场监管局：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监管工作。

气象局：负责及时发布海上天气特别是恶劣天气的预报预警，

参与防台减灾决策。

消防大队：负责海上风电固定设施的消防安全工作。

南通启东海事处：负责所辖水域水上交通及施工通航安全监

督管理工作；负责船舶登记、安全检查；负责海上交通事故和船

舶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；负责海上设施和船舶的安全监管工

作；配合做好避风锚地和应急通道的规划工作，指导和服务建设

单位落实避风锚地和应急通道的建设、应用和维护等工作。

公安边防：负责海上风电项目建设运维的治安安全管理，并

配合开展紧急事件的处置工作。

南通海警局启东工作站：负责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。

水上搜救中心：负责摸底并整合水上应急救援资源；建立并

完善水上应急救援预案，适时组织相关企业和部门开展演练，指

导并组织开展海上搜寻救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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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：指导督促企业做好防汛期间海上

风电施工、运维安全工作。

三、压实属地监管责任

吕四港经济开发区作为项目建设属地政府，应切实履行好海

上风电项目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。

1. 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，将海上风电企业纳入日常安

全监督管理工作职责范围。

2. 负责组织实施海上风电企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、巡查、考

核等工作；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，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

行为。

3. 加强海上风电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建设，组织安全生产

事故抢险救援及整改措施落实。

4. 牵头组织和督促指导风电企业规范建设避风锚地、人员上

下登乘点、进出通道等工作。

市各相关部门、吕四港经济开发区和企业应按照上述要求，

明确工作责任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全力确保安全措施落实到位，共

同为全市海上风电开发建设营造安全、高效、有序的良好环境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5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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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5月 29日印发


